纯 情

 夏 桂 林

和一位女孩青春作伴，度日过少年而渐入青年，是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。

50年代中期， 姑父在一场意外事故中长眠于石灰窑底，姑姑改嫁时，母亲便将女婴——表姐阿刚岚抱养回家。岚大我5岁，以姐弟相称。两小 无 猜。 上山砍柴吹蒲公英，下河捉鱼追逐嬉戏， 我们在小山村度过了懵懂而多彩的童年。

后来,我同岚一 起上学,雨天共撑一把雨伞．一些同学奚笑我 “大老婆、细 老公．”弄得我恨不得 有条地缝钻进去．后来我明白是岚同我的“关系”问题，带来了诸多麻烦， 我便主动与岚保持距离。 不久，震撼全国的”四清”运动开始了, 公社妇女造反队说岚是“童养 媳”,在“铲除”之列，要遣送她回姑姑家。 父亲四处活动，不知走了哪路后门，岚终于 留下来了。但生产队还是断了岚的口粮。

不分粮，父亲就从大山那边姑姑家挑回岚 的口粮。二十年下来就是上万斤呐   就这样，父母亲用粗茶淡饭把一个女婴养 育成一位气度不凡 亭亭 玉立的少女，成为家庭 乃至村子的骄傲．岚被入选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样板戏，代表县里参加地区文艺调演。

   那是个流行绿军装绿挎包的年代，她向我借绿书包去地区演戏．岚在 九江演戏得了奖，回来时很风光，公社胡书记带着锣鼓队老远去接。

岚随大队宣传队演《 红灯记》〉丶演《智取威虎 山》。名声远播，还去外省演出过，每次回家，她跳跃在眼角眉梢的青春气息显示出她不算出众的美丽。

父母的心愿是我应该和她相爱结婚的。但这一天注定了我只能充当她弟弟而不是 未来的小丈夫。

1970年夏，我小学毕业，即将升入初中时，校方规定象我这样有了对象的学生尽管是班长照样要取消升学资格。我必须做出选择。作为一个未来的男子汉，我 学会尊重，并 懂得温柔。为了不使她伤心，我鼓起勇气第一次给岚 写了一封 极简短的信：“请处你嫁走吧 ”   

终于，一天早晨，我将 信悄悄递给她，岚看过信后瞪着找，似乎刚认识我，她不相信我对她 命运的“宣判”．我郑重其事地说，“你走吧．”“为什么?”她迫不及待地打断我的话。 “因为——很简单——学校有规定，我要读书，你因此必须嫁出去。”

她哭了。哭得很伤心，双眼都肿了。

这一事件不亚于在家发生八级地 震，父母慌了神，亲朋轮番劝说，无效。
不久，岚哭哭啼啼嫁 走了。那天，我也禁不住鼻子酸酸的，是留恋?是爱?似乎谈不上。因为那时 还不懂得得什么叫爱和被爱。
她，在锣鼓唢 呐声中嫁给了一个大队书记的儿子，不久， 她挺着肚子庄严地走回家来，我俩仍以 姐弟相称。

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升上了中学，继而当兵、考大学，后来知道了近亲结婚 的害处。成家前,与 妻谈起与 表姐岚的少年纯情，她表示理解：在人生的 许多驿 站遇到的那些美丽而凄婉 的异性故事，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充满美唤起的宁静和温馨。

(  发表于九江 日报)
